
近日，乐山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直属一大队在乐
山市市中区春华公园开展

“拆篷戴盔守平安，文明出
行护全家”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交警通过
纠违劝导、平安约定留言、
看图识违法答题兑奖等多
种方式，寓教于乐地开展
普法宣传，引导群众在骑
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自觉
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
出行，预防和减少因非法
加装遮阳伞、雨篷导致的
道路交通事故。
四川法治报卢莎李华时摄

在KTV的“面试间”，“人事经理”李某甲对
90后女孩小王说：“看你的脸长得不怎么好看，
有没有做过整形？”而就在几个小时前，小王还
沉浸在找到高薪工作的喜悦中。在李某甲与
医美咨询师的轮番“洗脑”下，小王签下6万元
的整形贷款合同，而手术后承诺的高薪工作却
如镜花水月，只剩下每月催债的短信……

近日，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揭秘
“招工医美贷”骗局套路。

去面试却被带去整形
“公司高薪直招，无责底薪8000元起，包

吃包住，综合月入过万元……”这样的招聘广
告，对于小王这样待业在家的女孩来说，是无
法抗拒的诱惑。李某甲、李某乙等人在各大
招聘平台发布虚假信息，岗位涵盖人事助理、
前台收银、KTV服务员等。一旦有人上钩，面
试地点往往被安排在娱乐场所的包厢内，没
有正规的HR流程，只有看似热情的“经理”和

“人事”。被害人的年龄跨度从00后到80后，
其中90后和00后占比超过90%。

“我第一次应聘服务员，不用陪客人喝酒
吧？”小王曾谨慎地询问。“一般不用陪喝酒，偶尔
客人让喝酒的话会给小费，我们是正规公司。”对
方信誓旦旦地保证。自称经理的李某甲开始给
她“洗脑”：“你的条件不错，形象上再提升一下，
在我们这儿轻松月入一两万元。”“整完容后马上
就能上班，高工资，让你完全还得起贷款。”

求职者大多数在面试当天就被带至医美
机构接受整形手术。在医美机构里，李某甲
与医美咨询师上演“双簧”。咨询师从专业角
度“诊断”面部缺陷，李某甲从职业角度“规
划”高薪未来。“报价10万元，我说我没有钱，
李某甲就和咨询师讲价，最后讲到 6.8 万元，
贷款6万元。”小王回忆道。更令人胆寒的是，
整容方案是根据贷款额度定制的。有医美机
构人员证实，李某甲要求医美机构隐瞒合作
关系，咨询师配合劝说求职者接受根据贷款

额度设计的项目。这意味着，求职者脸上的
每一刀，都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榨干她们信
用额度里的钱。

落入高息贷款的深渊
求职者躺在手术台上时并不知道，自己

在一步步迈入早就设计好的“贷款深渊”。
在小王的案例中，办理贷款的人员直接介

入，使用小王的手机下载了几个小额贷款平台
APP，并进行扫脸认证。小王一共贷了6万元，
仅在一家贷款平台上，当月就要还2000元。对
于没有收入来源的她来说，这就是一笔巨款。
虽然李某甲当时垫付了首期还款，但只是为了
让被害人更容易拿到贷款，一旦贷款到账，这笔
钱便流入了医美机构和犯罪团伙的口袋。

“手术后，我的眼皮一直跳，鼻子一直流
鼻涕，切口还会起皮，身边的人都说我的眼睛
和鼻子变得很奇怪。”对于手术，小王后悔不
已，“面试前我从来没有过做医美的想法，但
当时李某甲给我看了很多女生整容前后的照
片，说做完了都很漂亮，还说做了能赚到更多
钱，我就被‘洗脑’了。”

“招工医美贷”骗局的第二重伤害，是对
身体的伤害。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医美机构
往往过度医疗，甚至使用劣质材料。求职者
不仅背上了数万元的债务，还面临着整容失
败的风险。而当求职者发现被骗，试图联系
李某甲时，对方已不回微信、没了音讯。

吴女士也是如此。在层层话术包围下，
吴女士在一家小额贷款平台上申请了3万元
贷款，当场做了眼部综合整形手术。然而，手
术做完了，承诺的“高薪工作”却遥遥无期。
吴女士等来的，是每月 1500 余元的还款通
知。意识到被骗后，吴女士在家人陪同下向
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报案。

60多名年轻女性被骗
民警初步调查后发现，此案可能涉及多

名被害人、涉案金额较大，遂商请温州市鹿城
区检察院依法介入，就案件定性、证据收集、
法律适用等提出意见建议。

“面试时，她们自己提出来想要整容。”李
某甲到案后拒不认罪，还清空了个人聊天记
录、转账记录等，辩称自己只是正常招聘，带
人整形是“顺便做销售”，试图将犯罪行为轻
描淡写为商业行为。

面对近乎“零口供”的局面，检察官引导
侦查人员将突破口转向客观证据和同案犯罪
嫌疑人。通过恢复数据和同案犯罪嫌疑人的
指证，一条清晰的犯罪链条浮现出来：李某甲
负责整体策划、面试“洗脑”求职者并与医美
机构对接分赃；李某乙负责前期联络、配合面
试；医美机构人员成某、缪某等人则负责在医
美现场鼓动求职者、操作贷款并实施手术。
事成之后，各方按比例从被害人的贷款金额
中抽取提成。

“李某甲发现介绍人做医美项目返点丰
厚，就利用自己从事招聘工作的职业优势，纠
集李某乙及医美机构负责人成某、业务员缪
某等人，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引诱年轻女性贷
款做医美。”办案检察官介绍。

证据显示，自 2020 年至案发，有超过 60
名与小王、吴女士情况相似的年轻女性遭遇

“招工医美贷”骗局。这些女性大多社会经验
不足，经济基础薄弱、急于找工作，部分涉世
未深、求职心切的年轻女性甚至背上了高达
30%“砍头息”的“黑户贷”。据统计，被害人被
骗后共计支付整形费用240万余元。

鹿城区检察院就李某甲、李某乙诈骗案
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公开审理了该案，一
审以诈骗罪判处李某甲有期徒刑10年，并处
罚金；判处李某乙有期徒刑 1 年 10 个月，缓
刑 2 年，并处罚金。目前判决已生效。医美
机构相关负责人成某、业务员缪某等人也因
涉嫌诈骗罪被另案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来源：浙江法治报）

面试当天，女孩被带上手术台整形
检察官揭秘“招工医美贷”骗局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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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二手新能源汽车后，却因车辆专属
App主用车人信息无法变更，导致车主不仅无
法享受更换电池、道路救援等核心服务，还面
临隐私泄露、车辆管理失控等风险，在这种情
况下，车主是否能要求退车赔偿？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
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判决经营者返还全部购车
款并赔偿购车款利息损失1.1万元。

2023 年 9 月，小孙（化名）以 24.9 万元的
价格从某车行购买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双
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车行经营者在微
信上向小孙承诺“有问题包退”。车辆交付后，
小孙发现，因车辆此前存在纠纷，车辆专属
App的主用车人信息无法变更，导致自己无法
享受生产商提供的更换电池、救援、软件升级
等服务。

多次与车行协商退车退款无果后，小孙将
车行诉至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合

同、返还购车款并赔偿相应损失。
庭审中，车行辩称，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双

方对车辆的质量问题并无异议，App功能受限
仅属于使用体验问题，不构成车辆缺陷，不符
合“有问题包退”的退车条件。

小孙则认为，新能源汽车高度依赖智能
App管理，不变更主用车人，不仅无法正常使
用车辆配套服务，还存在首任车主仍可远程控
制车辆的情况，自身隐私与用车安全均无法得
到保障。

江宁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新能源汽车的使
用价值不仅体现在行驶功能，更包含车辆配套
App提供的相应服务，车行在出售案涉车辆时
曾承诺“有问题包退”，现该车辆 App 无法变
更主用车人，致使小孙无法享受更换电池、维
修、救援等服务，应认定为车辆在使用功能上
存在缺陷。

而车行作为二手车经营者，未对车辆全部

功能和权益进行必要审查，未核实车辆因存在
纠纷导致专属 App 无法过户，亦未向小孙说
明该风险，存在过错。最终，法院判决解除合
同，车行返还购车款 24.9 万元并赔偿购车款
利息损失1.1万元。车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
至南京中院。南京中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
查明的事实属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新能源汽
车所包含的车辆功能，不仅包括行驶功能，也包
括厂商提供的换电、救援、智能管理等增值服
务。车辆专属App的使用权限，直接关系到车
辆功能的完整性、使用安全性与交易价值。

法官解释，就本案而言，小孙所购买的新
能源汽车，该品牌具有更换电池等核心增值服
务，相关增值服务和智能功能高度依赖其专属
车辆 App。若专属 App 无法变更主用车人，
将对新车主的使用体验、车辆管理及交易价值
产生显著影响，如换电与充电服务受阻、远程

控制失效、车辆数据泄露等，甚至可能产生车
辆控制权争议。

因此，案涉车辆专属 App 主用车人的变
更，关系到买受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预期效果
和最终合同目的的实现，该项义务并非车辆买
卖合同的附随义务，而是主要合同义务。案涉
车辆 App 账户不能变更主用车人，严重削弱
车辆功能完整性与市场价值，导致买受人合同
目的不能完全实现。买受人据此要求解除合
同，依法应予支持。

法官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二手新能源车
时，除了要关注车辆行驶里程、车况等传统指
标外，务必向商家核实专属App账号过户、智
能系统权限等权益的完整性，并将相关承诺写
入书面合同。二手车经营者则应尽到专业审
查义务，全面核查车辆全部功能与权益状况，
并如实告知消费者，避免因未尽义务承担不利
法律后果。 （来源：法治日报）

信息无法变更致二手新能源车使用受限
法院判决解除合同返还购车款并赔偿利息损失

记者罗莎莎许瑶蕾

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办上海
法院依法打击新型网络犯罪工作情况新闻
发布会，通报近年来上海法院新型网络犯
罪审判情况及典型案例。

记者注意到，其中一起“高某、刘某康
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案”典型案
例中，被告人刘某康作为一名无人机玩家，
在一无人机“飞友群”内偶然看到可以破解
无人机系统，解除原本系统设定的无人机
禁飞区域、高度限制的“攻略”，便通过群内
共享的软件自学破解方法，并将该群聊分
享给了同样对破解无人机操作系统感兴趣
的被告人高某。

之后，高某、刘某康单独或伙同他人，
通过网络平台开设网店的形式，宣传自己
可以成功破解无人机操作系统，广泛招揽
客户，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破解服务。高
某、刘某康通过其在网站下载或者购买破
解的软件，远程操控对无人机的控制系统
进行破解，解除系统设定的无人机禁飞区
限制、高度限制等，并从中收取费用牟利。

至案发，高某累计破解无人机控制系
统60余架，刘某康累计破解无人机控制系
统40余架。在破解及使用过程中，多次发
生撞机、炸机、坠落等情形。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高某、刘某
康单独或者伙同他人，为牟取非法利益，为
他人提供破解无人机禁飞、限高等限制的
程序并安装，二人破解的民用无人机在飞
行的过程中多次发生撞机、炸机、坠落等情
形，不仅侵犯了国家信息网络安全，严重威
胁了公共安全、侵害了人民群众的人身和
财产安全，更严重扰乱广大人民群众正常
稳定的生活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提供侵
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

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以提供侵入
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高
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被告
人刘某康拘役 5 个月，缓刑 5 个月，并处罚
金2000元。宣判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公
诉机关亦未抗诉，判决现已生效。

上海高院介绍，在人工智能、物联网、
大数据不断发展的当下，伴随着民用无人
机这一新兴产业的高速发展，其带来的相
关风险也逐渐显现，涉民用无人机类犯罪
案件也呈一定增长趋势。行为人使用相关
软件为他人提供破解民用无人机禁飞限高
服务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以提
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定罪处罚。

（来源：上海法治报）

记者胡蝶飞

非法破解百余架
多次撞机、坠落

2人通过破解无人机系
统牟利 构成提供侵入计算机
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判刑


